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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6年稅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 本人正在審議上述條例草案，以便就條例草案在法律及

草擬方面的事宜向議員提供意見。現請閣下就以下事宜提供資

料  ⎯⎯  
 
範本條文  
 
  條例草案旨在藉修訂《稅務條例》(第 112章 )，把有關稅務

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户資料 (下稱 "自動交換資料 ")的新國際

標準，納入本地法例。為方便委員審議條例草案，倘若閣下可

提供列表 (一如附件所建議的列表 )，載列條例草案提出的擬議

修訂、相關自動交換資料文件下的同等範本條文，以及擬議修訂

與範本條文之間的任何差異 (如有的話 )，將會有所幫助。  
 
納稅人私隱及所交換的資料的保密性  
 
  條例草案沒有載有任何建議，以在本地法例下提供與保

障納稅人私隱和確保根據自動交換資料安排所交換的稅務資料

的保密性有關的保障措施，亦沒有載有任何賦權條文，藉以為

此訂立任何附屬法例。本人察悉，現行的《稅務 (資料披露 )規則》

(第 112BI章 )為受資料交換影響的人士提供若干程序權利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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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隱的措施，例如獲通知所交換資料的權利、要求稅務局局長

修訂將予交換的資料的權利，以及覆核稅務局局長所作決定的

權利。然而，有關規則只適用於披露資料的請求，因此在自動

交換資料安排下，納稅人不會獲得該等保障。就此，請述明在

自動交換資料的新標準實施後，會否就保障私隱和確保將予交

換的資料的保密性，在本地法例下訂立任何保障措施，例如與

現行的第 112BI條所訂者類似的保障措施。  
 
  祈請閣下盡快並盡可能於 2016年 2月 2日前以中、英文作

覆。  
 
 
 

助理法律顧問  
 
 

(譚淑芳 ) 
 
連附件  
副本致：  律 政 司 ( 經 辦 人 ︰ 莊 家 寧 先 生 和 潘 漢 英 女 士 ( 傳 真

號碼︰ 3918 4613)) 
法案委員會秘書  

 

 

2016年 1月 26日  

 



附件 

 

條例草案中的

擬議修訂 

自動交換資料

標準下的

同等範本條文 

 

備註 (例如擬議修訂

與自動交換資料

標準之間的差異 ) 

例如主要定義，諸如

申報財務機構、申報

等 (新訂的第50A條 ) 

 

  

申報財務機構的

盡職審查責任    
(新訂的第 50B條 ) 

 

  

申報財務機構的

申報責任 (新訂的

第50C及 50D條 ) 

 

  

須申報的資料    
(新訂的第 50F條 ) 

 

  

免申報財務機構及

豁除帳户     
(新的附表 17C) 

 

  

盡職審查規定    
(新的附表 17D) 

 

  

 


